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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兴安盟科尔沁右翼
前旗科尔沁镇远丰村5
社大队村领导将村集体
资 产 1000 亩 林 地 、
3000 平 方 米 冷 库 、
1000 亩机动地的征地
款全部霸占变卖，后毁
山毁林，建房屋。村民
10年以来，上访各级部
门，没有收到任何答复。

通辽市市辖区经济
开发区兴通屠宰场（营
业中）占用集体土地，未
取得土地手续，污水处
理设施已安装但是闲置
不运行，污水通过人工
抽取直接排到市政管网

通辽市科尔沁左翼
后旗山度镇山渡村村官
曹某某私自把大队的土
地挖了卖土

1.赤峰市克什克腾
旗巴音郭勒嘎查银都矿
业、白仁矿业以及朱日
和嘎查乌拉斯太矿业共
有36口大型水井，2005
年至今大量取水，导致
该地区水资源严重缺
失，动物栖息地减少，村
民日常用水得不到满
足。

2.该三家企业储存
污水的四个蓄水池面积
达1000多亩，存在污水
渗漏问题，污染了村民
吃水井以及草场。

1.从 2010年至今，
“范二子”(绰号）在赤峰
市松山区当铺定镇满族
乡大兴隆庄村的河套里
取沙卖沙，产生的沙坑
用生活垃圾填埋。

2.区政府、乡政府、
村委会未征得老百姓同
意将荒山、林地（约300
亩）卖给了金岚公司，准
备搞旅游开发。

3. 村书记占用 30
多亩林地盖库房（205
国道边）；占长虫山土地
盖大棚，修铁路（领补
偿）造成 200多亩林地
被破坏。

4.东山（鸡场大沟）
到处都是生活垃圾和建
筑垃圾，无人管理，沟里
的 100 多棵榆树被压
死。

5.村书记将烈士山
卖给范某某，山上的土
全部售卖。

1.赤峰市松山区木
家营子镇衣家营子村大
队书记在荒山开办彩钢
厂，无任何手续。

2.松山区征用水源
地（600 多亩耕地）后，
村民杨某某在水源地挖
沙，面积 38.3 亩，沙坑
约20米深，现在已用建
筑和生活垃圾填平。

3.松山区政府征用
村里1400亩地(一半耕
地、一半林地），其中只
有 760 多亩有文件批
准，剩余 600多亩属于
非法强拆，导致举报人
的房屋和养殖场被拆除
（非法强拆范围内）。

4. 村里有个养牛
场，手续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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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核实情况

1.反映的“村领导将村集体资产1000亩林地征地款全部霸占变卖”内容不属实。经查，群众反映的1000亩林地为马某、臧某、白某3人承包的林
地。以上三人分别于2002年12月、2003年1月、2003年9月与远峰村签订林地承包合同，面积分别为320亩、226.5亩、349.3亩，承包费分别为3万元、
4万元、4000元，承包期均为30年。因城市发展需要，自2016年6月开始，科右前旗政府陆续依法征收马某承包地块226.5亩、白某承包地块128亩，补
偿款分别为843.9163万元和440万元，已将补偿款发给个人。臧某承包地不涉及征占，不存在“村领导霸占变卖集体林地征地款”。

2.反映的“村领导将3000平方米冷库霸占变卖”内容不属实。经查，群众反映的3000平方米冷库为科右前旗民政远丰肉联加工厂和贝
加力肉联厂配套建设的冷库。

科右前旗贝加力肉联厂始建于1992年，由科右前旗政府投资建设，远峰村以5万平方米土地作价40万元入股。2001年科右前旗政府将
贝加力肉联厂转卖给草原兴发公司，由旗财政安排40万元用于补偿远峰村占地费用。科右前旗民政远丰肉联加工厂始建于1998年5月，建
厂时该企业承包村集体土地2000平方米，所有投资均为企业投资，土地承包费2万元，已入远峰村村账。2007年该企业停产，2020年6月科
右前旗政府征占部分冷库，补偿企业地上建筑征拆款700万元。不存在“村领导霸占变卖集体冷库征地款”。

3.反映的“村领导将1000亩机动地霸占变卖”内容不属实。1998年第二轮土地承包后，土地台账显示远峰村机动地面积377亩，与群众
反映面积不符。2008年1月，远峰村与科右前旗政府签订征地协议书，征占机动地45亩，征占补偿款35.64万元，已全部入远峰村村账。不存
在“村领导霸占变卖集体机动地征地款”。

4.反映的“毁山毁林建房屋”内容属实。群众反映问题发生在远峰村村民臧某承包林地内。经查，臧某承包林地349.3亩，将74.69亩土地先后转
让给11人，分别建设了厂房、房屋，建筑面积22.5亩。2022年2月11日，科右前旗自然资源和林草水利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对远峰村村民举报的“随
意建设占用土地问题”进行调查，以上11户均未能提供合法用地审批手续。在调查中还发现臧某在修建道路过程中破坏林地3.5535亩。

5.反映的“村民10年以来上访各级部门，没有收到任何答复”内容不属实。2012年至2022年，科右前旗信访局共处理远峰村集体土地征
收、承包、变卖等问题12件，其中，已答复9件、息诉罢访2件、正在调查处理1件。

接到转办件后，通辽经济技术开发区立即成立工作专班，开展调查核实工作。同时，通辽市生态环境综合执法支队对企业污水处理设施
运行及污水排放情况开展调查。经核查，群众反映的问题属实。

1.群众反映的“通辽经济技术开发区兴通屠宰场（营业中）占用集体土地，未取得土地手续”问题。经查，群众反映问题中提到的“通辽市
市辖区经济开发区兴通屠宰场”注册名称实为“通辽经济技术开发区兴通生猪屠宰厂”，该屠宰厂占用土地位于开发区主城区规划区内、柳荫
西路以南、泰安家园西侧，土地使用人张连江，占地面积2.66亩，地类为建设用地，权属为河西街道办事处三家子村。张连江在未取得合法土
地手续情况下，擅自在该地块上建设生猪屠宰厂，存在违法用地行为。

2.群众反映的“污水处理设施已安装但是闲置不运行，污水通过人工抽取直接排到市政管网”问题。经开发区工作专班、通辽市生态环境
综合执法支队实地调查、现场询问，开发区兴通生猪屠宰厂已建成一座A/O污水处理设施，因冬季严寒致污水处理设施地埋罐结冰损坏，导
致设备不能正常运行，未处理的污水直接排放到市政管网，通过市政管网进入到通辽市北部污水处理有限公司进行处理。

经旗核查组核查，群众投诉问题部分属实，具体如下：
1.群众反映“曹某某私自卖土”情况不属实。信访人反映涉事取土地块紧邻科左后旗散都苏木散都村后散都屯村民徐东富、车力军院落

外北侧，土地权属为散都村集体所有，并未对外发包。经散都综合执法局委托内蒙古数字家园技术有限公司对取土地块进行了实地测绘，测
绘面积1355.8平方米（2.0337亩），测算土方量5105.28立方米。经与国土二调数据比对，此地块为天然牧草地；与国土三调数据比对，该地块
有旱地1351.79平方米、设施农用地3.97平方米；与科左后旗林草局行业数据比对，确认此地块不属于基本草原和确权草原。

因散都水库实施除险加固工程需要大量土方进行坝体加固，2022年春节前，散都水管所与散都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曹万友沟通协
商工程取土事宜，曹万友未经过集体研究，自行与后散都屯村民徐东富、车力军协商将其两家院落外北侧作为工程取土点，但未协商成功。因
此，曹万友不存在私自卖土行为，但存在擅自决定取土点问题。

2.取土情况属实。3月初，施工方负责人佟玉林自行与车力军、徐东富再次联系协商取土事宜，口头约定将其院落外北侧土地进行平整，
多余土方可作为工程用土外运，不收取费用，调查核实过程中未发现交易行为。3月16日，施工方开始进行取土作业。3月25日，村民举报到
散都村委会，按照村委会要求，施工方停止取土。3月27日，散都村委会将村民举报取土事宜上报散都综合执法局，散都综合执法局受理此案
并进行实地调查。

按照《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以“三调”成果为基础做好建设用地审查报批地类认定的通知》（自然资办函〔2022〕411号）中指出的“在确
保地类真实性的前提下，应综合考虑地类来源的合理、合法性”意见，经科左后旗综合研判：该地块属非法开垦草原形成的耕地，相关责任人未
经批准擅自取土，涉嫌破坏天然牧草地。

1.关于“赤峰市克什克腾旗巴音郭勒嘎查银都矿业、白仁矿业以及朱日和嘎查乌拉斯太矿业共有36口大型水井，2005年至今大量取水，导致该
地区水资源严重缺失，动物栖息地减少，村民日常用水得不到满足”问题现场核查情况。经查，投诉人反映的该项问题部分属实。

经调查，内蒙古银都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内蒙古拜仁矿业有限公司（即白仁矿业）位于克旗巴彦查干苏木巴彦高勒嘎查，内蒙古维拉斯托矿业有
限公司（即乌拉斯太矿业）位于朱日和嘎查，3家企业共有水源井30眼，均已办理取水许可手续。根据旗水利局取水许可相关档案资料及监测资料显
示，3家企业的30眼水源井年许可取水总量为235.38万立方米，年平均取水量107.7万立方米，其中：内蒙古银都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的10眼水源井年
许可取水量83.06万立方米，年平均取水量58.1万立方米；内蒙古拜仁矿业有限公司的12眼水源井，年许可取水量68.1万立方米，年平均取水量10.3
万立方米;内蒙古维拉斯托矿业有限公司的8眼水源井年许可取水量84.22万立方米，年平均取水量39.3万立方米。综上所述，3家企业确有30眼水
源井在取用地下水，但不存在超许可取水现象。经实地踏查，流经该区域的宝洛格斯吐、助可力河两岸水资源状况良好。

工作组对3家企业取水井影响的流域内的所有常住户用水井作了现场抽水实验，取水井出水量均在1立方米/小时以上，能够满足人畜饮
水日常需求，且多年来在饮水安全监测过程中未发现、也未接到群众关于该地区存在饮水不足的问题或反映，不存在“村民日常用水得不到满
足”问题。矿区及周边为草牧场，无自然保护地，无国家或自治区重要湿地，除附近牧民生产生活痕迹外也未发现人为破坏的迹象。据了解，
此区域没有种群数量较大或者珍稀濒危的野生动物在此栖息、繁殖，因此，不涉及“动物栖息地减少”的问题。

2.关于“该三家企业储存污水的四个蓄水池面积达1000多亩，存在污水渗漏问题，污染了村民吃水井以及草场”问题现场核查情况。经
查，投诉人反映的该项问题部分属实。

经调查，投诉人反映的4个蓄水池合计面积达1000多亩，为内蒙古银都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内蒙古拜仁矿业有限公司、内蒙古维拉斯托
矿业有限公司的4座尾矿库，4座尾矿库环评批复面积2159.205亩，实测库区面积905.55亩。

（1）内蒙古银都矿业有限公司现有2座尾矿库，Ⅰ号尾矿库批复占地面积270亩，实测库区面积171.45亩；Ⅱ号尾矿库批复占地面积
1068.75亩，实测库区面积168亩。2座尾矿库均建有防渗墙，通过查阅2021年4个季度及2022年第一季度尾矿库监控井的第三方检测报
告，检测项目共21项，3眼监控井各项检测结果均符合《地下水环境质量标准》(GB/T14848—2017)Ⅲ类标准限值要求。

（2）内蒙古拜仁矿业有限公司现有1座尾矿库，批复占地面积603亩，实测库区面积387亩，尾矿库坝下设沉淀池、回水池各1座，尾矿水
不外排。通过查阅2021年4个季度及2022年第一季度尾矿库监控井第三方检测报告，检测项目共21项，3眼监控井各项检测结果均符合
《地下水环境质量标准》(GB/T14848—2017)Ⅲ类标准限值要求。

（3）内蒙古维拉斯托矿业有限公司现有1座尾矿库，公司于2020年10月停产至今，已用土工布对全库区进行了苫盖。尾矿库批复占地面
积217.455亩，实测面积为179.1亩，尾矿库实施了防渗墙工程建设项目。通过查阅2021年4个季度及2022年第一季度尾矿库监控井第三方
检测报告，检测项目共21项，2眼监控井各项检测结果均符合《地下水环境质量标准》(GB/T14848—2017)Ⅲ类标准限值要求。

综上所述，3家企业环保手续齐全，尾矿库均无渗漏现象，监控井水质达标。为进一步论证投诉人反映的问题，旗疾控中心对3家企业4
个尾矿库附近居住的常住户用水进行了抽样检测（抽检4户），初步检测结果显示PH值在5.8—6.09之间，不符合《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GB5749-2006）所规定的“不小于6.5且不大于9.5”的限值标准。鉴于此情况，旗委旗政府立即着手聘请有资质的机构对尾矿库周边所有水
源井进行水质检测，根据检测结果进行分析研判，采取有效措施解决人畜饮水安全问题。

1.关于“从2010年至今，‘范二子’（绰号）在赤峰市松山区当铺定镇满族乡大兴隆庄村的河套里取沙卖沙，产生的沙坑用生活垃圾填埋”问题部分属实。
举报人所反映的“当铺定镇满族乡”实际为当铺地满族乡。经查，当铺地满族乡大兴隆庄村人范某（即举报的“范二子”）2010年至2012年4月8日间未采沙卖
砂，2012年4月9日取得松山区水利局颁发的采砂许可证，有效期至2013年4月9日，其在召苏河河道大兴隆庄河段（即投诉人反映河段）内采砂卖砂。2013
年4月10日到2016年5月31日期间范某未采砂卖砂。2016年6月1日，范某通过“招拍挂”方式取得河道采砂许可，有效期至2017年5月31日，在此河段
内采砂卖砂。2017年6月份范某用砂石土回填采坑，以后未在此河段内采砂卖砂，目前，现场已无采坑。

2.关于“区政府、乡政府、村委会未征得老百姓同意将荒山、林地（约300亩）卖给了金岚公司，准备搞旅游开发”问题不属实。经查，2018
年4月，大兴隆庄村委会向当铺地满族乡政府请示对外流转大兴隆庄村集体土地及小组承包地，涉及面积1389.924亩，其中集体土地523.58
亩、各户承包地866.344亩，地类性质均为一般性耕地，而不是投诉人举报的荒山和林地。所流转的土地经大兴隆庄村民代表大会表决通过、
当铺地满族乡政府同意后，通过对外公开发包，赤峰金岚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获得土地流转权，大兴隆庄村委会与赤峰金岚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签订了正式土地流转协议，因此不存在买卖荒山林地情况。目前，金岚公司未在该地块开发旅游项目，依然为原始地貌。

3.关于“村书记占用30多亩林地盖库房（205国道边）”问题部分属实。经查，投诉人反映地块位于新井村二组，实测面积22.5亩，土地性
质为耕地。2011年，经新井村委会、当铺地满族乡政府、松山区原农牧业局、松山区原国土资源分局登记备案，同意村民周某某（非村书记）在
该地块建设丰顺肉牛养殖场，占地面积22.5亩，养殖场内建有库房（约250平方米），用于存放草料及防疫药品，面积250平方米左右。经现场
核查，现地建筑确实用于肉牛养殖，不存在占林地盖库房问题。

4.关于“占长虫山土地盖大棚”问题基本属实。经现场核实，长虫山上现有设施农业大棚11栋，面积25.5亩，未办理相关手续。经属地初
步实地核实，并与“国土二调图”对比，此地块属于林地，涉嫌存在违规占地情况。现正责成属地相关职能部门依法进行立案查处。

5.关于“修铁路（领补偿）造成200多亩林地被破坏”问题部分属实。经调查走访核实，投诉人反映的问题属“赤大铁路赤峰至四道沟梁段
铁路建设项目”占地，2007年，内蒙古自治区林业厅下发《使用林地审核同意书》（内林资许准〔2007〕063号）批准“赤大铁路赤峰至四道沟梁
段铁路建设项目”，征用当铺地乡大兴隆庄村未成林造林地0.4131公顷，补偿已全部发放到位。因此说“造成200多亩林地被破坏”问题不属
实，调查组实地走访了解也未发现违法破坏林地的情形。

6.关于“东山（鸡场大沟）到处都是生活垃圾和建筑垃圾，无人管理，沟里的100多棵榆树被压死”问题部分属实。经现场核实，东山（鸡场
大沟）内确实存在部分生活垃圾，已责成大兴隆庄村于2022年4月2日清理完毕；沟内确有车辆排放土石，来源为昭苏河二期河道治理工程，
用于大兴隆庄村对鸡场大沟的治理，不属于建筑垃圾。该地块不属于林地保护利用规划范围内，现场确实有少量自然生长的榆树被压死，待
荒沟治理后自然恢复为原生态面貌。

7.关于“村书记将烈士山卖给范某某，山上的土全部售卖”问题部分属实。经核实，原烈士山位于当铺地满族乡大兴隆庄村，在村民范某
华（非前文的“范二子”）宅基地东侧，2000年，经村委会与范某华协商，同意将烈士山约3亩土地无偿给范某华使用，但因年代久远，已无法找
到相关手续，村里经手人为时任村主任（非村书记、现已去世）。2008年，白音华物流在大兴隆庄村建设转运中心，需要大量取土，范某华与白
音华物流转运中心协商将自己所使用的3亩烈士山的土方运到白音华物流转运中心使用，其向白音华物流转运中心收取了推土机租赁使用
费，并未收取土方款。经调阅相关档案，原烈士山国土二调地类性质为建设用地，取土行为不涉及违法。

1.关于“赤峰市松山区穆家营子镇衣家营子村大队书记在荒山开办彩钢厂，无任何手续”问题部分属实。经查，投诉人反映的“彩钢厂”系
赤峰恒玮彩板钢构厂，但经营者不是衣家营子村党总支书记。恒玮彩钢厂确无办理用地手续，存在未批先建行为。2019年10月,根据群众举
报线索，赤峰市林业和草原局松山区分局对该厂违法占用5.2245亩林地作出行政处罚，企业按期履行处罚决定，自行拆除了违法建筑物和设
施，并恢复了植被。2022年2月，穆家营子镇综合行政执法局根据群众举报该厂违法占用农用地的线索对其进行立案调查，查实该厂违法占
用其他农用地2.258亩，依法下达了《限期责令整改通知书》，并要求该厂切实履行法定义务，按期完成整改任务。目前，该厂正按要求积极整
改中。下一步，松山区将紧盯整改进度，保证完成质量，并加大此类问题的日常监管，避免问题再次发生。

2.关于“松山区征用水源地（600多亩耕地）后，村民杨某某在水源地挖沙，面积38.3亩，沙坑约20米深，现在已用建筑和生活垃圾填平”问题部分属实。
经调查，投诉人反映地块位于穆家营子镇衣家营子村杨营子组。投诉人所称“征用水源地（600多亩耕地）”属赤峰市2018年实施的环城水系（阴河）治理项目
征收范围。2021年10月，穆家营子镇综合行政执法局对杨某某破坏耕地行为开展调查，认定杨某某破坏耕地38.6995亩，因超出执法权限，已于2021年12
月移交赤峰市公安局松山分局刑事立案，调查组在现场未发现采坑，是否存在建筑垃圾和生活垃圾填平问题，公安机关正在聘请司法鉴定机构进行鉴定。

3.关于“松山区政府征用村里1400亩地（一半耕地、一半林地），其中只有760多亩有文件批准，剩余600多亩属于非法强拆，导致举报人
的房屋和养殖场被拆除（非法强拆范围内）”问题部分属实。经批准，2017年4月，松山区为实施内蒙古赤峰监狱迁址新建项目发布征收土地
公告，对穆家营子镇衣家营子村集体土地1370.1亩进行征收并补偿，截至目前已报批1012.125亩，其中796亩用于赤峰监狱迁建项目（内政
土发〔2019〕573号）；108亩用于赤峰市松山区看守所、拘留所、武警营房迁建项目（内政土发〔2020〕247号）；108亩用于赤峰市司法隔离戒毒
所建设项目（内政土发〔2019〕573号）。征地补偿资金除村民李某外均已发放到位，原因是李某未按《征地补偿协议》约定落实自行拆除事宜，
松山区人民政府于2017年7月组织了强制拆除，李某对松山区人民政府强制拆除行为提起行政诉讼，目前正在诉讼期间。

4.关于“村里有个养牛场，手续有问题”问题不属实。经调查走访并与穆家营子镇和衣家营子村干部座谈研判，确定投诉人反映的养牛场
为赤峰衣家营子犇犇畜牧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衣牛牧业），该牛场设施农用地备案手续及环评手续齐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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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和整改情况

1.举报问题查处情况。
（1）截至2022年3月31日，科右前旗自然资源和林草水

利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已对11户未经审批违法建设的行为下
达《行政处罚决定书》。

（2）2022年4月2日，科右前旗自然资源和林草水利综合
行政执法大队已对臧某破坏3.5535亩林地修建道路问题进
行立案调查，目前正在调查中。

（3）2022年4月3日，科右前旗纪委已对远峰村林地、机
动地承包及征拆情况进行深入调查核实。

2.整改落实情况。
（1）科右前旗自然资源和林草水利综合行政执法大队针

对11户违建问题，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进行查处，补办用地手
续或依法依规拆除。

（2）科右前旗已于4月2日对臧某承包地内的146.93亩
采坑全部进行了平整覆土。

（3）对臧某破坏林地修建道路问题，由科右前旗自然资
源和林草水利综合行政执法大队依法依规进行处理，并易地
恢复植被。

针对“开发区兴通生猪屠宰厂占用集体土地，未取得土地手
续”问题。3月30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开发区协调保障工
作领导小组向河西街道下发了问题查处通知。河西街道根据开
发区工作专班初步核查结果，3月31日上午向开发区兴通生猪
屠宰厂下达了《责令改正违法行为通知书》（河街改字〔2022〕第
001号），责令企业3日内予以改正，恢复土地原状。企业经营者
张连江签订了自行拆除承诺书，于3月31日上午开始拆除工作，
至4月3日上午已拆除完毕。经开发区工作专班现场复查，建筑
物及设备设施均已拆除，并恢复土地原状。

针对“开发区兴通生猪屠宰厂污水处理设施已安装但是闲置不
运行，污水通过人工抽取直接排放到市政管网”问题。通辽市生态
环境局于3月30日下午向该屠宰厂下达了《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
书》（通环责改〔2022〕1—2号），责令立即改正违法行为。企业于3
月31日停止生产行为，并启动拆除工作，至4月3日，建筑物及设施
设备全部拆除，达到了停业、关闭效果，该问题已整改完毕。

针对该案件处理和整改工作，由科左后旗委常委、副旗
长王海澜同志牵头，散都苏木党委政府负责、立行立改。

1.关于佟玉林存在因取土涉嫌破坏草原行为，散都综合
执法局立案处理，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并处罚款10000元，恢
复土地原状。涉案地块暂时休耕，待国家对违法违规开垦草
原形成的耕地处理政策明确后，再行处理。

2.针对散都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曹万友违反民主
集中制原则，未经集体研究，擅自决定取土点问题，作出诫勉
谈话处理；党支部副书记夏晓东、后散都屯小组长郭宝平对
取土问题负有监管责任，存在监管不到位问题，对夏晓东作
出诫勉谈话处理，对郭宝平作出批评教育处理，并将处理结
果在散都村进行公示。

3.进一步压实科左后旗各苏木镇场、嘎查村两级自然资
源监督管理责任，举一反三，强化日常执法监督检查，切实维
护生态建设成果。

上述问题，2022年4月3日阶段性办结。由克什克腾旗
水利局责成3家企业立即布设地下水水位监测井，测定地下
水水位并开展定期监测，科学判定地下水水位变化情况；由
克什克腾旗疾控中心对矿区周边的所有常住户和企业项目
部用水进行采样化验；由克什克腾旗生态环境分局对4个尾
矿库疏干水、澄清水和监控井水进行采样化验。监测数据出
具后，再次组织分析研判，采取有效措施，确保群众饮水安
全。此问题预计2022年10月底前完成整改。

上述问题截至4月3日阶段性办结。针对“占长虫山土
地盖大棚”问题，松山区政府责成属地相关职能部门依法查
处。

上述问题截至4月3日未办结。其中，恒玮彩钢厂违法
建筑问题未办结，按照法定程序5月底办结；杨某某挖沙破坏
耕地问题未办结，公安机关刑事立案侦查中，穆家营子镇将
及时恢复该地块种植条件；李某的房屋和养殖厂被拆除问题
未办结，待自治区高院判决后，松山区政府将依据判决结果
积极履行法定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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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

无

村委会主任
曹万友违反民主
集中制原则，未经
集体研究，擅自决
定取土点问题，作
出诫勉谈话处理；
党支部副书记夏
晓东、后散都屯小
组长郭宝平对取
土问题负有监管
责任，存在监管不
到位问题，对夏晓
东作出诫勉谈话
处理，对郭宝平作
出批评教育处理，
并将处理结果在
散都村进行公示。

无

无

无


